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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城镇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重点工作任务总体清单
填报单位：___________                                                 时间：2023年   月   日
	重点工作任务内容
	完成情况

	1.制定方案
	各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负有行业管理职责的部门）要根据《苍城镇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总体方案》（以下简称《镇总体方案》）制定印发专项行动方案，
	

	2.动员部署
	各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负有行业管理职责的部门）要在6月10日前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动员部署，要专题学习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和广东65条具体措施，逐条对照狠抓落实；要在6月10日前以各种方式将本次整治的重点内容、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重点检查事项通知传达到本行业领域企业单位，确保所有各类企业单位在6月底前开展自查自改，建立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台账。
	

	3.宣贯讲解
	各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负有行业管理职责的部门）要结合6月份的“安全生产月”活动进一步向企业进行宣贯，到企业单位现场宣讲本行业领域专项行动方案。
	

	4.建数据库
	各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负有行业管理职责的部门）要建立本行业领域的数据库，每月27日前报送镇安委办（参照附件2、3表格报送）。
	

	5.定期调度
	各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负有行业管理职责的部门）按《镇总体方案》的《苍城镇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进展情况调度表》，调度表自6月份开始上报，每月27日前上报累计情况，首报2023年6月7日前完成。
	

	6.专题培训
	镇安委办要利用企业自查自改阶段的时间，在2023年6月15日前集中对负有安全监管职责部门执法人员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镇安委办要加强基层网格员安全培训，重点学习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重点执法检查事项及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7.监管执法
	各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要精准严格执法，要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采取“送法上门+全面体检”方式开展帮扶指导。对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的人员，及时组织培训和考核发证服务，建立安全监管执法责任倒查机制，开展约谈、通报，创新实施联合执法、信用监管、“互联网+监管”等手段方式，切实提升监管执法效能。
	

	8.定期通报
	各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负有行业管理职责的部门）要收集企业整改进度，每月27日前报镇安委办，镇安委办次月通报整治进展情况。
	

	9.提升专业
	全面构建条块结合的监管模式，充分运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成果，督促各行业监管部门将专业技术力量下沉网格，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网格体系（简称“安网格”），同时加强业务培训，提升行业和属地发现重大事故隐患的能力和水平。
	

	10.督导检查
	镇安委会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每月要组织好对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负有行业管理职责的部门进行专项督查，确保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取得切实成效。
	

	11.定期总结
	各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负有行业管理职责的部门）要及时总结推广本部门的典型经验做法，以及专项行动阶段性落实情况分别于2023年8月1日、2023年12月1日前报送镇安委会办公室。
	



